鄂伦春自治旗2022年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公示名单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》，现对鄂伦春自治旗2022年防汛抗旱行政责人进行公示，名单如下：
	旗   县
	责任区域
	2022年
责任人
	职  务

	鄂伦春自治旗
	阿里河镇
	管宗连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大杨树镇
	孙  悦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吉文镇
	林  静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甘河镇
	敖  静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克一河镇
	安忠军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乌鲁布铁镇
	昭  君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宜里镇
	李炜炜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诺敏镇
	王志国
	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托扎敏乡
	张爱荣
	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

	鄂伦春自治旗
	古里乡
	卢维三
	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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